
臺北市立信義幼兒園 

肖像權授權同意書說明 

一、為符合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、著作權法與民法肖像權等相關規定，本園幼兒參與

之活動照片及影片均須取得授權(因幼兒未成年，故須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)。 

二、關於本園幼兒活動照片及影片之運用，其形式為： 

(一) 將幼兒活動照片張貼於本園網站供家長瞭解幼兒活動情形及交流。 

(二) 將幼兒活動照片及影片做為課程記錄及發表、比賽或著作出版等使用，幼兒

的個人資料也將受到匿名保密。 

(三) 幼兒活動照片及影片之運用僅供本園教學活動使用，不做其他商業用途。 

三、若有造成家長或幼兒困擾時，本園仍可接受協商，取消幼兒之肖像使用權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肖像權授權同意書 

班級：            座號：           幼兒姓名：            

 

本人            本人子女肖像（包括活動照片及影片）出現在臺北市立信義幼兒園

的網站頁面中，同時，本人子女的個人資料也將受到匿名保密，僅供信義幼兒園課程

記錄、發表、比賽或著作出版等使用。 

家長立書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家長立書人與幼兒關係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□ 同意 

□ 不同意 


